韶关学院校长办公会议议题呈报表

（二级单位、附属机构议题呈报用表）

	议题名称
	列席人员

	
	

	议题

汇报人
	
	议题提请部门及

材料负责人
	

	议题论证及准备情况
	（请填写是否经过议事协调机构会议或专题会议审议；是否经过专家评估、论证及技术咨询；是否通过合法性审查（法治办审定）或政策、法律咨询；是否已完成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；是否听取学术组织意见或通过学术组织评审；是否通过教代会或其他形式听取师生意见；是否进行党风廉政、师德师风等方面核查；是否进行风险评估；是否向学校主要领导请示汇报等有关情况。）

	上会

依据
	

	部门

负责人

审核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相关职能部门

负责人

意见
	

	法治工作办公室（法律顾问）

意见
	

	分管

校领导

意见
	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校长

意见
	校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说明：1.凡需提交校长办公会议讨论的议题，请将议题填写在本表上，最迟于每周五上午下班前交党政办公室秘书二科（崇德楼411室），本表及材料电子版发送至：xzbdyk@sgu.edu.cn。
2.本表电子版可在校园网“一周安排”栏目中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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